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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十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3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
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
3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15:00。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 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
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姜伟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4人，代表股份439,566,

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5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412,880,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4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5人，代表股份26,685,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09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1人，代表股份32,

374,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5,688,

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5人，代表股份26,685,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09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提案1.0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418,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5%；

反对5,71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5%；弃权430,
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227,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0124%；反对 5,71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6581%；弃权430,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6%。

提案2.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2.01 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866,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59%；

反对6,04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3%；弃权658,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675,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070%；反对 6,04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6602%；弃权6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28%。

提案2.02 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832,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80%；

反对6,07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8%；弃权660,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640,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995%；反对 6,07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7612%；弃权6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3%。

提案2.03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769,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37%；

反对6,140,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70%；弃权656,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7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049%；反对 6,140,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9682%；弃权6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9%。

提案2.04 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042,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59%；

反对6,19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5%；弃权327,
7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51,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500%；反对 6,19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1376%；弃权 327,7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4%。

提案2.05 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649,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41%；

反对5,32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4%；弃权591,
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58,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256%；反对 5,32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6.4482%；弃权 591,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63%。

提案2.06 审议通过《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633,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05%；

反对5,6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0%；弃权253,
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442,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765%；反对 5,6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5419%；弃权 253,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6%。

提案2.07 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50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37%；

反对6,794,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7%；弃权266,
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313,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904%；反对 6,794,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0.9866%；弃权 266,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0%。

提案2.08 审议通过《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795,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97%；

反对6,47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9%；弃权291,
9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603,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858%；反对 6,47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0.0124%；弃权 291,9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8%。

提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964,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81%；

反对6,26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1%；弃权333,
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772,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082%；反对 6,26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3631%；弃权 333,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郑锡国律师、张妮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 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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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百灵，证券代码：002424）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2月26日、2025年12月29日、
2025年12月30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2025年 12月 19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分别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披露的2019年、2020年、2021年、2023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
9.8.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
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 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
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15-15:00。2、召开地点：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 661
号双创大厦18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代理董事长张莉女士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7、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2人，代表股份192,708,95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9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25,085,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2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17人，代表股份67,623,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86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1人，代表股份79,028,2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1,404,96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96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7人，代表股份67,623,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864%。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崇
立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情况如下：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355,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11%；
反对4,22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1%；
弃权1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1.0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30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34%；
反对4,24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15%；
弃权1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307,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61%；
反对4,237,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89%；
弃权1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2、《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治理制度及废止部分制度的议

案》；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30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34%；
反对4,24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15%；
弃权1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表决结果：通过。2.02、《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21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67%；
反对4,22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1%；
弃权2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
表决结果：通过。2.03、《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200,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04%；
反对4,23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3%；
弃权2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
表决结果：通过。2.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20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15%；
反对4,23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63%；
弃权2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
表决结果：通过。2.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14,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40%；
反对4,23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64%；
弃权4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6%。
表决结果：通过。2.06、《关于废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往来规范管理办法（2010年4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222,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17%；
反对4,21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0%；
弃权2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
表决结果：通过。3、《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420,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46%；
反对4,04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12%；

弃权2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739,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35%；
反对 4,049,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38%；
弃权2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7%。
表决结果：通过。4、《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91,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48%；
反对10,048,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41%；
弃权86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11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855%；
反对 10,048,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46%；
弃权86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公司委托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广东崇立律师事务

所委派韩旭律师、黄夏蕊律师现场见证股东大会并出具了经该所负责人占荔荔确
认的《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2、《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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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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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白音诺尔
矿业有限公司投资165万吨/年
铅锌矿采选扩建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投资 165万吨/年铅锌矿采选扩建
项目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色白矿”）根据发展需要，拟投资 174,055万元建设中色白矿 165万吨/年铅锌矿
采选扩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本项目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26800457113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资本：70,603.029859万元
5.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30日
6. 营业期限：自2008年10月30日至长期
7. 法定代表人：常永强
8.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镇第二居民区214号
9.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铅、锌矿采选（凭许可证在

有效期内经营）；金属工具制造；矿产品购销；有色金属项目开发；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0.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6.06%，赤峰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3.94%。

11. 中色白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 项目名称：中色白矿165万吨/年铅锌矿采选扩建项目
2. 项目实施主体：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
3. 项目建设地点：赤峰白音诺尔铅锌矿区
4.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新建主井、辅助斜坡道，新建165万吨/年（即

5000吨/天）选厂，新建尾矿库及尾矿输送泵站，同时建设相应辅助设施等。项
目建成达产后，采选规模为165万吨/年。

5.项目建设周期：建设期3年，项目建设周期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6.项目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为174,055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66,758万元，

建设期利息6,093万元，流动资金1,204万元（最终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
7.资金来源：项目建设投资的30%为中色白矿自有资金，70%为银行贷款，

项目建设期利息和流动资金来源于中色白矿自有资金。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色白矿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由 99万吨/年扩大至 165万吨/年，各生产系

统、运输系统需依据矿业权范围及生产规模的变化同步衔接优化，自动化水平
及生产装备需进一步升级。本项目经专业机构研究论证，综合考量项目资源
量、矿山服务年限、生产规模等因素，确定投资及建设方案。

本项目建设尚须报相关部门履行审批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本项目是针
对公司在产矿山的产能扩建项目，在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对现有矿山的生产运
营产生一定影响。受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波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行业政策变
化等因素影响，项目投产后实际效益可能存在与预期不一致的情况。基于行业
特点，本项目可能存在安全生产、环保政策等风险。专业机构对本项目的投资
估算、建设方案等均为基于现状的专业预判，可能存在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初步设计、合规性督导和经营管理，统筹调配，积极推进项目
投资建设，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管控，防范化解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利于实现中色白音诺尔铅锌矿采选规模扩增，提
升公司矿产资源产能，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项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第十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决议；
2.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165万吨/年铅锌矿采选扩建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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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
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色新加坡有
限公司（英文名称“NFC METAL PTE. LTD.”，以下简称“中色新加坡”）的资金
实力和运营能力，保障其收购Compa?ía Minera Raura S.A.（以下简称“Raura公
司”）股权顺利实施，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中色新加坡增资12,000万美元。本
次增资完成后，中色新加坡注册资本将由200万美元增加至12,200万美元，公司
持有其100%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NFC METAL PTE. LTD.）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200万美元
4.公司注册地：新加坡
5.法定代表人：朱冬来
6.成立日期：2015年4月7日
7.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及贸易
8.增资方式：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进行现金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色

新加坡注册资本增加至12,200万美元。
9.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直接持有中色新加坡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0,730,458

6,663,605

24,066,853

2024年度（经审计）

97,452,209

2,981,81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8,848,188

7,855,057

20,993,131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35,959,161

1,926,278

11.中色新加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有利于提升中色新加坡的资金

实力和运营能力，保障其收购Raura公司股权顺利实施，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的
核心竞争力，助力铅锌产业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整体可控。本次增资主要用于收购
Raura公司股权，增资事项及收购事项尚需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
存在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中色新加坡及Raura公司的经营运行受国际政治
环境、宏观经济、行业政策等影响，经营状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强
对子公司的运营管控，确保其合规、稳健、高效经营，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

公司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备查文件
1. 第十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5-106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

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
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杭州药物研发平
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25年12月延期至2026年6月。本次
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71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保荐机
构”，原“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94.68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6.26元，共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509.98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50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 26,959.98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于 2020年 11月 4日汇入本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
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22.94万元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6,737.0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476号）。

（二）截至2025年12月15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杭州药物研发平台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26,737.04

26,737.04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

21,101.61

21,101.61

募集资金及利息
余额

7,571.48

7,571.48

二、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预计在2025年底前无法全

部投入，出现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严格管理，原项目投资方案中包含了研发项目实

施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研发投入，包括材料费、测试化验费、临床试验费、注册费、
人工费及其他费用等，公司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委外的研
发费用和临床、注册费用，其他项目费用主要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2021年至
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合并口径研发投入合计69,614.73万元，而同期通过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的研发投入金额为20,611.77万元；

2、2025年 10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之授权许可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亚飞（上海）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飞生物”）、上海亲合力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亲合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授权许可协议》（以下简称“《授权许
可协议》”），《授权许可协议》中有关公司需要向亲合力及亚飞生物支付合计1亿
元首付款中部分资金来源为公司募集资金，对应募集资金项目为“杭州药物研
发平台”之创新药研发项目ALK-N002。截至目前，亚飞生物和亲合力尚未完成
其内部的审批流程，本次1亿元首付款的支付安排预计无法在2025年12月底前
完成。

基于上述原因，预计截至2025年底，“杭州药物研发平台”的募集资金未能
全部使用完毕，根据项目投入进度审慎评估，公司拟将“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6年6月。

三、本次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延长“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的实施期限，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项

目进度所做出的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会
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
形，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要求，科学、合理决策，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本次“杭州药物研发
平台”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议
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
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涉及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
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同意“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由原定的 2025年 12月延长至 2026年 6月，保荐机构也对本事项出具了明
确的核查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及项目进度所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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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9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7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方南平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
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6）。

保荐机构就公司杭州药物研发平台项目延期事项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2025年12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